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本级）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生源地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印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4〕16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实行结余奖励和亏空分担。风险补偿金若超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损失，超出部分由国家开发银行奖励给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若低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损失，不足部分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县级财政部门各分担50.00%。

三、项目实施单位

该项目主要由元江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实施，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充分发挥风险补偿金的风险防控和奖励引导作用，促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健康持续发展。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等四部门转发财政部 教育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通知》（云财教〔2021〕280号）文件精神，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依据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划分改革精神，风险补偿金由中央和地方分担，考入中央部属高校和跨省就读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考入省内院校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5:5分担，地方负担部分经费由省、州市、县、高校按4:2:2:2分担。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根据《元江县教育体育局关于成立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元教体发〔2021〕47号）要求，项目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教育体育局计划财务与基础建设股，负责预算绩效管理的日常工作。元江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所项目资金安排及绩效目标体系设立工作。负责、指导项目学校开展绩效跟踪、绩效自评、绩效评价工作，落实“谁分配、谁使用、谁管理绩效”原则，加强绩效管理。
六、资金安排情况

考入中央高校的学生，风险补偿金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考入地方高校的学生，跨省就读的，风险补偿金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在本省就读的，风险补偿金由中央与地方各负担50%。地方负担部分，省财政、州（市）财政、县（市、区）财政、高校按4:2:2:2比例分担。2026年预计补助15.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资金支付预计为2026年9月，具体根据上级通知为准。

八、项目实施成效

进一步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充分发挥风险补偿金的风险防控和奖励引导作用，促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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